
689

湖北经济学院课程重修管理办法

鄂经院发〔2018〕81 号

2018 年 11 月 6 日

实行课程重修制度是实施学分制的重要内容之一。为进一步加强学风建设，规范课程

重修管理，保证人才培养质量，根据《湖北经济学院学生学籍管理规定》和《湖北经济学院学

分制收费管理办法》有关规定，特制定本办法。

第一条 重修对象

（一）必修课程补考后仍不及格者；

（二）必修课程考试旷考者；

（三）必修课程考试被取消考试资格者；

（四）必修课程考试违规者；

（五）对必修课程考试成绩不满意者；

（六）必修课程重修后仍不及格者；

（七）因其他原因重修者。

第二条 重修方式

在学制规定的年限内，学生以辅导重修或插班重修方式进行课程重修。

（一）辅导重修

辅导重修以学生自学、教师集中辅导方式进行组织，教师辅导课时为课程计划学时的

1/3。辅导重修采取两种方式：10 人以下重修采取教师个别辅导重修方式，具体辅导时间由辅

导教师确定；10 人及以上采取编班辅导重修方式，编班辅导重修一般安排在周末进行。

（二）插班重修

学生选择相同课程（课程代码相同）的教学班插班进行学习。

第三条 重修组织与管理

（一）重修原则上应在必修课程考试不及格学期的下一学期进行，学生也可根据个人学

习情况自主选择重修学期。

（二）必修课程考试旷考者、必修课程考试被取消考试资格者、必修课程考试违规者、

对必修课程考试成绩不满意者，须向开课学院提交书面申请，经教务处批准方可重修。

（三）每学期期末，学生在教务管理系统查询个人成绩，明确需要重修的课程。

（四）每学期开学初，教务处发布重修通知，明确重修报名时间。学生根据要求在教务

管理系统中进行重修报名。

（五）教务处根据学生重修报名情况，下达重修任务，开课学院负责落实重修任务。编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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班辅导重修的课程由开课学院负责在教务管理系统中落实时间、地点。教师个别辅导重修由

辅导教师将辅导计划报学院审批备案，并认真组织重修，填写《学生辅导重修情况表》。

（六）教务处和开课学院要对重修过程加强监管，不定期进行检查。

第四条 重修考试和成绩记载

（一）没有进行重修报名的学生不得参加课程重修考试。

（二）辅导重修课程结束，开课学院应在一周内组织考试。

（三）插班重修课程按学校统一安排考试，随教学班一起考试。

（四）教师在录入重修成绩时，应录入平时成绩和期末考试成绩，由系统自动生成综合

成绩。

（五）重修课程最终考核成绩以最高分计入个人成绩表。

第五条 重修收费

须按规定缴纳课程学分学费后，方可重修。

第六条 附则

（一）本办法自公布之日起施行，本办法有关收费内容仅对实行学分制收费的年级和班

级生效，原《湖北经济学院课程重修管理办法（试行）》（鄂经院发〔2016〕200 号）同时废

止。

（二）本办法由教务处负责解释。




